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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统一专利指南》（下称“本指南”）旨在概括说明企业、发明人及其代理人在被

欧洲专利局（欧专局，EPO）依据《欧洲专利公约》（EPC）授予欧洲专利权后，向

欧专局申请统一专利的程序。本指南向读者就新制度概况及如何获得统一专利提供务

实资讯，不构成欧专局将如何实施统一专利相关工作的指引。 

本指南还介绍了统一专利相关配套程序（如翻译补助金、开放许可声明登记相关程

序），并对统一专利年费缴纳规则进行了梳理。 

关于“传统”欧洲专利的申请程序，可查阅定期更新的另外两份指南：《欧洲专利申

请指南》和《Euro-PCT指南：欧专局PCT程序》。 

请注意，相关法律法规中使用的术语为“具有统一效力的欧洲专利”和“统一专利保

护”；为行文简洁，本指南主要使用“统一专利”作为上述术语的同义词。 

有关本指南的任何意见和问题，请致函欧专局条法司欧洲和国际法律（PCT）处

（international_legal_affairs@epo.org）。 

 

综合信息 

 

1 简介 

1 本指南介绍获得、维持和管理统一专利的相关规定，并特别就如何顺利办理相关程序

提出切实建议。本指南未包含统一专利全部程序细节或具体问题，亦不构成关于准据

法的正式意见。 

2 本指南参考多项统一专利相关法条文件，包括两部欧盟条例、《欧洲专利公约》

（EPC）、二级法规（《统一专利保护细则》和《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欧专

局公报（OJ EPO）以及《统一专利法院协议》（UPCA）。敦请读者查阅相关文件，

并且在办理欧专局相关程序前，如缺乏所需经验，向代理人征求专业意见。 

3 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理事会专责委员会批准的两部欧盟条例和相关二级法规的正式文本

已刊载于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3，111、132；OJ EPO 2016，A41、A42）。 

mailto:international_legal_affairs@e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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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洲专利公约》（EPC）正式文本刊载于欧专局专门出版物（《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另请查阅欧专局在其公报和网站（epo.org）刊载的决定与通知公

告。查阅上述文件和本指南提及的其他出版物时，请务必使用最新版本。 

5 欧专局网站是统一专利准据法和各类其他实用信息的最重要信源。统一专利法院相关

信息详见其网站。 

对于参与统一专利制度的欧盟成员国（“参与成员国”）出台的、可能适用于统一专

利的二级法规，欧专局也将发布详细信息，并具体说明统一专利申请被欧专局或统一

专利法院驳回后，权利人申请成员国专利生效的相关程序。 

 

2 法律框架 

 

统一专利方案包括构成统一专利法律框架的两部欧盟条例和设立统一专利法院的一项

国际协议（《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2.1  两部欧盟条例：强化合作的基础 

6 2012年12月，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两部条例，为欧盟实施统一专利保护奠定了

基础。 

• 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2012年12月17日通过的1257/2012号欧盟

条例：在建设统一专利保护方面实施强化合作［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3，111）、欧盟公报（OJ L 361，31.12.2012，1–

8）］；以及 

• 1260/2012号欧盟条例：在建设统一专利保护方面就相关翻译安

排实施强化合作［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3，132）、欧盟公报

（OJ L 361，31.12.2012，89–92）］。 

2.2  “参与成员国” 

7 以前述两部条例为基础，在建设统一专利保护方面实施强化合作（见理事会决定

2011/1167/EU）。强化合作机制允许至少九个欧盟成员国（又称“参与成员国”）

在欧盟框架下的特定事务范围内进行深入一体化，而不影响非参与成员国。相关规定

详见《欧洲联盟条约》第20条、《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326至第334条。 

https://www.epo.org/
http://www.unified-patent-court.org/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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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西班牙和克罗地亚外的所有其他欧盟成员国均已参与统一专利保护方面的强化合作。

西班牙和克罗地亚在未来可依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331(1)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加

入。请注意，英国已于2020年1月30日脱离欧盟，因此不再是参与成员国。全体欧盟

成员国名单可参见欧盟网站。 

9 前述两部条例已于2013年1月20日生效，但仅适用于《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生效后的

情形。 

2.3  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10 《统一专利法院协议》（UPCA）是统一专利方案的第三项组成部分1。2013年2月，

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载于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3，

287）］。之后，《统一专利法院协议》进入各成员国依据其宪法要求进行的批准程

序。任何欧盟成员国均可申请加入《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目前，除克罗地亚、波兰

和西班牙外的所有成员国均已签署该协议。英国已撤回对该协议的批准。有关《统一

专利法院协议》批准情况的详细信息请见欧洲理事会网站。 

11 统一专利法院（UPC）是《统一专利法院协议》所有缔约成员国的共同法院，因此亦

是各国司法体系的一部分。统一专利法院对统一专利以及在一个或多个缔约成员国境

内生效的“传统”欧洲专利具有专属管辖权。统一专利法院使权利人免于在不同成员

国进行多项诉讼，规避由此引起的成本、风险和复杂度问题，并将由专业、资深的法

官（包括技术法官）建立一致化判例法，增强法律确定性。 

12 统一专利法院对“传统”欧洲专利的专属管辖权在七年过渡期（可至多再展期七年）

内适用一些例外规定2。在过渡期内，仍可向国家法院提起“传统”欧洲专利的侵权或

撤销诉讼（《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83(1)条）。此外，对于过渡期结束前提出申请或

获得授权的欧洲专利，权利人或申请人可以通知统一专利法院登记处（而非欧专局）

其不接受统一专利法院管辖权的决定，已发生统一专利法院诉讼的除外（《统一专利

法院协议》第83(3)条）。同样，权利人或申请人亦可随时撤销上述决定，已发生国家

法院诉讼的除外（《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83(4)条）。此外，在《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生效前，也可以作出不接受统一专利管辖权的决定（“日出条款缓冲期”）。但请注

意，在过渡期内，统一专利必须接受统一专利法院管辖权，不得选择向国家法院提起

 

1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3，287） 

2《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 83 条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countries_e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documents-publications/treaties-agreements/agreement/?id=2013001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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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13 统一专利法院的裁决在欧洲具有广域效力，即在已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所有

缔约成员国境内均具有效力。统一专利法院对国家专利不具有管辖权。有关《统一专

利法院协议》和选择不接受管辖权的更多信息，请见统一专利法院网站。 

14 执行第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9条所规定的工作时，统一专利法院还对欧专局的决

定具有管辖权。对于依据《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32(1)(i)条提起的诉讼，统一专利法

院的裁决对欧专局具有约束力（《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1)条）3。 

2.4  二级法规  

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理事会专责委员会批准的二级法规，对统一专利保护制度的实施作

了进一步细化，殊为重要。 

15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UPR）细化了欧专局依据前述欧盟条例实施的所有程序，并

规定在欧专局成立统一专利部［见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41）］。 

16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的多数规定涉及统一效力的申请，即向欧专局申请获得统一专

利的程序。《统一专利保护细则》还包括翻译补助金、开放许可、专利年费和专利权

终止等方面的重要规定。此外，《统一专利保护细则》还对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及其

登记事项作了规定。最后，《统一专利保护细则》还包含或提述了主要来自《欧洲专

利公约》和《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的、经必要变通后适用的部分共同程序规定。 

17 《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RFeesUPP）规定了统一专利权人应向欧专局缴纳的所

有费用及缴纳方式［见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42）］，并规定符合条件的权

利人可从欧专局获得翻译补助金。请注意，《欧洲专利公约费用细则》中的部分核心

规定同样适用于统一专利，特别是有关如何向欧专局缴纳费用的规定。 

 

3 统一专利：概念 

 

3.1  统一专利架构 

18 统一专利是“具有统一效力的欧洲专利”。也即，统一专利是欧专局基于权利人的申

 
3《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 32(1)(i)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1)条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OJ_2022_A4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OJ_2022_A42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ma6.html#FEE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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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则和程序进行授权，在参与成员国境内具有统一效力

的欧洲专利。 

19 统一专利制度以《欧洲专利公约》为基础。也即，统一专利和“传统”欧洲专利在授

权前阶段完全相同。申请人向欧专局提交在部分或所有《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生效

的欧洲专利申请。欧专局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对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形式和实质

审查要求的申请，授予欧洲专利权。 

20 欧专局受参与成员国委任实施统一专利相关工作，特别是统一专利申请（统一效力申

请）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相应地，欧洲专利获授权后，申请人便可以在欧专局启动

申请获得统一专利的单独授权后程序（查阅本指南第44节及后续章节）。相较现行国

家生效制度，新程序复杂度较低、成本大幅减少，为欧洲专利权人提供了具有吸引力

的新路径。 

 

3.2  统一保护和同等效力 

21 欧专局为符合所有要求的欧洲专利登记统一专利（“统一效力”）4。统一专利具备统

一性，也即在所有参与成员国提供统一保护，具备同等效力5。统一专利可对所有或部

分参与成员国开放许可。 

 

4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4(2)条 

5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5 条 

申诉程序： 

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 

异议、限制或撤销程序 

提交申请和

形式审查 

检索报告以及

关于可专利性

的初步意见 

 

实质审查 欧洲专利授

权 

权利人提出

申请 

统一专利 

与“传统”欧洲专利的授权程序相同 统一效力登记的集中授权后程序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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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欧洲专利申请统一专利权的时间和资格 

22 授权日期不早于1257/2012号欧盟条例和1260/2012号欧盟条例适用日期的所有欧洲

专利，均可申请统一专利权。上述条例自《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生效日起适用。欧专

局网站将对具体日期予以公告6。 

3.4  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  

23 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包括在欧专局统一效力登记日已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所

有参与成员国7。 

24 换言之，尽管有25个欧盟成员国已参与统一专利制度，由于部分国家尚未批准《统一

专利法院协议》，在初期登记的统一专利，其地域范围将不会包括所有25个参与成员

国。欧专局网站载有已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成员国名单。另可访问欧盟理事

会网站，查阅《统一专利法院协议》批准状态。 

25 尚未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成员国很可能相继而非同步完成批准程序，进而产

生地域范围不同的多代统一专利。同代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在其维持年限内保持不变，

无论其统一效力登记日后是否有其他欧盟成员国参与强化合作或批准《统一专利法院

协议》。换言之，一项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不延展至在其统一效力登记日后批准《统

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成员国。 

26 一项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所包括的参与成员国将载明于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统一

专利保护细则》第16(1)(g)条）和欧专局向申请人发出的统一效力登记日通知书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1)条）8。因此，每项统一专利的地域范围均清晰明了、

易于认定。 

 

4 统一专利：加强欧洲专利制度的新路径 

 

27 欧洲专利制度改革以建立统一专利保护为切入点，旨在为企业提供比现有制度更简便

的替代方案，建立更具性价比的专利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 

 
6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18(6)条 

7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2(a)条、第 18(2)条 

8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18(2)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g)条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documents-publications/agreements-conventions/agreement/?aid=201300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documents-publications/agreements-conventions/agreement/?aid=201300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documents-publications/agreements-conventions/agreement/?aid=201300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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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目前，欧洲有两条专利保护路径：国家专利路径、“传统”欧洲专利路径；统一专利

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29 有意在《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申请专利保护的申请人，仍可向对应国家专利局提交

专利申请，也可以在一个或多个《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申请生效欧洲专利。 

30 此外，还可组合运用统一专利和“传统”欧洲专利路径：一方面申请统一专利，另一

方面在尚未加入统一专利制度的《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申请生效欧洲专利。未加入

新制度的国家有三类：非欧盟成员国；未参与统一专利保护强化合作的欧盟成员国；

虽然已参与强化合作，但尚未批准或加入《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欧盟成员国。 

 

5 统一专利的优势 

 

31 统一专利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以集中式授权后程序补充集中式授权前程序。在集中式授

权后程序中，欧专局围绕统一专利提供一站式服务，负责统一专利的获得、维持和管

理工作。统一专利提供统一的广域保护，在年费设定方面体现便利营商的特点，具有

性价比高、复杂度和成本低的优势。 

32 除此之外，在当前制度下，企业可能不得不在其欧洲专利生效的所有国家提起平行诉

讼。该等平行诉讼成本高昂，繁琐复杂，还可能导致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作为参与成

员国的共同法院，统一专利法院集中处理统一专利和“传统”欧洲专利相关诉讼，推

动形成一致化判例法，提高法律确定性。这是解决当前各自为政问题的关键一步。 

33 统一专利使发明人可以在参与成员国获得统一、广域的专利保护。统一保护意味着统

一专利在所有参与成员国具有同等的权利范围、限制条件及救济措施。 

34 权利人无需在多国办理昂贵、耗时、繁琐的欧洲专利生效程序，只需向欧专局提交单

一申请，便可获得统一专利。如下文所述，获得统一专利的程序不仅简便易行，而且

完全免费。 

35 统一专利可简化欧洲专利制度，显著降低在参与成员国获得专利保护的成本。权利人

可藉此规避为在参与成员国完成生效程序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上述费用不可小觑，在

多个参与成员国进行欧洲专利生效程序时尤甚，一般包括翻译费、向各国专利局缴纳

的公告费，以及当地代理机构或其他服务提供商收取的费用。相较之下，申请统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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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则无需聘请各地律师、代理机构或其他专业服务机构。 

36 另外，在当前各自为政的制度下，权利人必须根据不同的法规要求，使用多种货币向

各国专利局缴纳金额不等的多笔年费。在统一专利制度下，权利人只需在单一时限内

使用单一货币（欧元）向欧专局缴纳单笔年费，流程大幅简化。 

37 统一专利在年费设定方面体现了性价比高、便利营商的特点，相当于头部四国（即在

年费设定时，生效“传统”欧洲专利数量最多的四个国家）的年费之和。前十年（专

利的平均维持年限）的总费用不到5000欧元。向欧专局提交开放许可声明的权利人还

可享受15%的年费减缴。 

38 比较统一专利和“传统”欧洲专利的成本时，不仅要考虑年费水平，还要考虑“传统”

欧洲专利的生效和维持成本。对比发现，统一专利的成本显著低于在四国生效和维持

欧洲专利的成本。因此，需要在越多国家生效“传统”欧洲专利，统一专利的成本优

势就越为明显。 

 

统一专利年费  

– –  第 11 年 1460 欧元 

第 2 年 35 欧元  第 12 年 1775 欧元 

第 3 年 105 欧元  第 13 年 2105 欧元 

第 4 年 145 欧元  第 14 年 2455 欧元 

第 5 年 315 欧元  第 15 年 2830 欧元 

第 6 年 475 欧元  第 16 年 3240 欧元 

第 7 年 630 欧元  第 17 年 3640 欧元 

第 8 年 815 欧元  第 18 年 4055 欧元 

第 9 年 990 欧元  第 19 年 4455 欧元 

第 10 年 1175 欧元  第 20 年 4855 欧元 

——年费滞纳金按逾期未足缴费用的 50%计收（《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2[1]条第 2 款9） 

——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年费减缴 15%（《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

细则》第 3 条）10 

 
9《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2(1)条第 2 项 

10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8 条和第 11(3)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1)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3 条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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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小企业和其他小规模主体通常资源有限，而统一专利制度为其发明专利获得广域、

统一的保护提供了更为简便易行、高性价比的路径。统一专利制度还通过补助金机制，

特别惠及上述主体，为中小企业、自然人、非营利组织、高等院校和公共研究机构提

供一次性 500 欧元的翻译补助金（见本指南第 75 节及后续章节）。 

40 最后，在统一专利的管理方面，专利权的转移、许可和其他事项无需于各国专利登记

簿分别登记，而只需于欧专局集中管理的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进行一次登记。这项制

度安排对开放许可声明同样适用。由于欧专局程序在单一法律框架下运行，复杂度大

幅降低，所需文件和证明材料大为减少，相关费用（例如手续费或聘请多国代理机构

产生的成本）亦相应节省。 

 

6 欧专局统一专利保护部 

 

6.1  简介 

41 欧专局设立了专门处理统一专利事务的统一专利保护部11，负责1257/2012号欧盟条

例第9(1)条提及的、由参与成员国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1)条规定委任欧专

局实施的统一专利相关新增工作。 

42 受委任受理《欧洲专利公约》规定程序的欧专局部门，即检索部、审查部、异议部和

上诉委员会，不负责统一专利相关业务12。需特别指出，不服统一专利保护部所作决

定的，只能向统一专利法院（而非欧专局上诉委员会）提起诉讼（见《统一专利法院

协议》第32(1)(i)条、第47(7)条）。 

6.2  统一专利保护部的决定 

43 统一专利保护部的决定由具备法律资质的人员作出13。但是，欧专局局长有权委派不

具备法律资质的人员执行不涉及法律问题的部门职责。 

 

 
11《欧洲专利公约》第 143(2)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4 条 

12《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 32(1)(i)条、第 47(7)条 

13《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4(3)条、第 4(4)条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143.html#A143_2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5_13/05_287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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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统一专利 

 

1 要求 

 

44 申请登记统一专利的欧洲专利必须在全部25个参与欧盟成员国获得具有同等权利要求

的授权（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3(1)条及叙文部分第7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5(2)条）14。无论在欧专局登记统一效力之日已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参与成

员国数量几何，均必须满足上述条件（见本指南第23节）。因此，撤销对25个参与成

员国中任一国的指定，都将导致无法申请统一专利。此外，欧洲专利不应在任一参与

成员国具有不同权利要求（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38条），否则亦将妨碍

申请统一专利（《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5(2)条）。 

 

2 申请统一效力 

 

2.1  形式与时限 

45 申请统一专利的欧洲专利权人必须向欧专局提交书面“统一效力请求书”（《统一专

利保护细则》第5(1)条）15。强烈建议使用专门的欧专局表单（EPO Form 7000）。

申请提交日期不得迟于欧洲专利公报授权公告日后的一个月（见1257/2012号欧盟条

例第9(1)(g)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1)条、《欧洲专利公约》第97(3)条）。谨

记：此时限不可延长（见本指南第67节，了解逾期情形下可用的法律救济）。在统一

效力申请提交日，或至少在统一效力登记日，申请人必须为欧洲专利登记簿内列明的

权利人。 

46 请求书必须经正式签署。有指定代理人的，可以由代理人签署16。代表法人单位签署

的，必须标示签署人在法人单位的职位。使用Online Filing提交的，必须为机械或影

印复制签名、文本字符串签名或加强电子签名。使用Online Filing 2.0或网络提交服务

 
14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3(1)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5(2)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38

条 

15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g)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1)条、《欧洲专利公约》第 97(3)条 

1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c)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50(3)条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38.html#R138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97.html#A97_3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38.html#R138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38.html#R138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97.html#A97_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50.html#R50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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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须为机械或影印复制签名、文本字符串签名。提交纸质申请的，必须为申请人

手写签名或其签名复制件（传真）。 

47 提交纸质申请的，请求书一式一份、文件收据（统一效力请求书表单第4页）一式三份。

在线提交的，无需一式多份。 

48 授予相同或不同参与成员国内多个权利人的欧洲专利，也可以申请统一专利，前提是

该专利在所有参与成员国具有同等权利要求。 

49 有多个权利人的，申请统一效力时，建议指定一个权利人或代理人作为共同代理人17。

未指定共同代理人的，将视排名首位的申请人为共同代理人。一个申请人有义务指定

代理人的，视该申请人的代理人为共同代理人，除非排名首位的申请人已指定代理人

（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51(1)条，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I)条

经必要变通后适用）。 

50 全体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正式签署请求书后，共同代理人方可受权代表权利人行事。

统一效力请求书所载的多个权利人，其排名位序无需与授权请求书［欧专局表单

（EPO Form 1001）］或欧洲专利说明书内的排名位序一致。 

51 请注意，欧洲专利的共同权利人在一个或多个未加入统一专利制度的《欧洲专利公约》

缔约国境内（见本指南第23节）对该专利享有独占权的，该共同权利人不得申请统一

效力或被指定为共同代理人。例如，在一个或多个《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但非参与

成员国（如瑞士、英国）或一个或多个尚未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的参与成员国，

某一共同权利人获得欧洲专利独占权的，适用此规定；不应将该共同权利人列于统一

效力请求书。 

2.2  申请统一效力的必需信息 

52 统一效力申请必须包含下列信息（《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2)条）18： 

(a) 《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41(2)(c)条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欧洲专

利权人的详细信息； 

(b) 统一效力申请对应欧洲专利的编号； 

 
17《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l)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51(1)条 

18《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2)条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51.html#R151_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41.html#R41_2_c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51.html#R151_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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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请人已指定代理人的，《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41(2)(d)条规定的

代理人的详细信息。 

2.3  自愿标示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日的营业所（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7(1)(b)条、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w)条） 

53 除本指南第52节规定的必需信息外，提交统一效力申请时，可以自愿标示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7(1)(b)条涵义内的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日的营业所（《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16(1)(w)条）。19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7(1)(b)条规定，“具有统一效力的欧洲

专利系产权客体，应被视为整体，在其统一效力生效的所有参与成员国被视为国家专

利，并且根据欧洲专利登记簿： 

(a) 在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日，申请人在参与成员国内有居所或者主要营业

所；或者 

(b) 第(a)点不适用的，在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日，申请人在参与成员国内有

营业所。” 

54 申请人依据《专利合作条约》指定或选定欧专局提交欧洲专利申请或国际申请

（Euro-PCT申请）20，并且在参与成员国境内没有上文第(a)点所述居所或主要营业所

的（例如，申请人居所或主要营业所位于美国或瑞士），于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欧

洲专利登记簿的必要组成部分）记录上文第(b)点所述“申请人在提交日的营业所”信

息（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6(1)(w)条）或有裨益（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x)条）。“申请提交日营业所”系自愿提供信息。请注意，该信息仅能与统一效

力申请共同提供；未与统一效力申请共同提供营业所信息的，统一专利的产权客体待

遇（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7(3)条）将适用德国法。 

55 为避免法律不确定性，欧洲专利权人必须就上文(b)点涵义内的营业所提供正确信息21。

由于错误信息可能对第三方产生不利法律后果，所以此规定不仅涉及权利人，还涉及

第三方。 

2.4  欧洲专利的翻译 

 
19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7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w)条、(x)条 

20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7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w)条、(x)条 

21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7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w)条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41.html#R41_2_d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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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根据1260/2012号欧盟条例第6(1)条规定，统一效力申请还必须包含对应欧洲专利的

翻译件22： 

– 程序语文为法文或德文的，必须提交欧洲专利说明书的英文全文翻译

件。 

– 程序语文为英文的，必须提交欧洲专利说明书的其他欧盟正式语文全文

翻译件。 

57 在《欧洲专利公约》规定的授权程序结束前，应将权利要求书译入程序语文之外的两

种欧专局正式语文23。权利要求书的翻译件可以重复使用。因此，实际提交统一效力

申请时，可能只需追加专利说明书翻译件。 

58 同样，程序语文为英文的，如果权利人选择提交译入欧盟正式语文（除法文和德文外）

的欧洲专利说明书翻译件，一般可以将首次提交国家专利局的专利申请作为蓝本进行

修订。此外，如果权利人选择在未加入统一专利制度的国家生效欧洲专利，而且该国

要求提交说明书翻译件的，权利人也可在提交统一效力申请时使用同一翻译件。 

59 居所或主要营业所位于欧盟成员国的中小企业、自然人、非营利组织、高等院校和公

共研究机构，以英文、德文和法文以外的欧盟正式语文提交欧洲专利申请的，或有资

格获得翻译补助金。本指南第75节及后续章节对翻译补助金资格作了进一步说明。 

60 翻译件载体必须可供分发，即必须为打字件或打印件（见1260/2012号欧盟条例第

6(2)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50(2)条，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c)

条规定经必要变通后适用）24。 

61 翻译文本不具法律效力，仅供备知。 

 

3 提交统一效力申请 

 

3.1  统一效力申请的语文 

 
221260/2012 号欧盟条例第 6(1)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2)(d)条 

23《欧洲专利公约》第 14(6)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71(3)条、第 71a(1)条 

24《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c)条、《欧洲专利公约》第 50(2)条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50.html#R50_2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32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14.html#A14_6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71.html#R71_3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71a.html#R71a_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50.html#R5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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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统一效力申请必须使用《欧洲专利公约》第14(3)条所规定的程序语文（1257/2012号

欧盟条例第9(1)(g)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2)条）25。使用Online Filing或

Online Fling 2.0提交申请的，自动符合语文要求26。使用邮政、传真或网页方式提交

申请的，为符合语文要求，建议使用三语欧专局表单（EPO Form 7000）。相关语文

细则的解释，详见本指南第128至130节。 

3.2  提交统一效力申请的方法 

63 建议网络提交统一效力申请。网络提交不仅可靠、高效、安全、快速，而且能够减少

文书及行政工作量。欧专局提供三种网络提交方式：［使用欧专局表单（Form 

7000）］通过Online Filing提交申请、通过Online Filing 2.0提交申请、使用网页表

单服务提交申请。通过网页表单服务提交申请时，强烈建议使用欧专局网站提供的表

单（Form 7000）。Online Filing、Online Filing 2.0和网页表单服务均免费使用，

并且功能丰富，优点突出。请访问欧专局网站，查看关于不同提交方式的详细说明和

选择指南，以及在线支付、安全文件检查、欧洲专利公布服务器、用户文档和邮箱服

务等其他欧专局网络服务的使用信息和优点介绍。 

64 申请还可以面交、寄交或通过传真提交27。通过上述方式提交申请时，强烈建议使用

欧专局表单（Form 7000）。请在填写表单之前，认真阅读注解说明。妥为填写表单

（Form 7000），确保申请信息完整性。申请可提交至欧专局位于慕尼黑的总部

（Isar）及普舍尔霍夫大楼、海牙分部、柏林分部，不得提交至维也纳分部、布鲁塞

尔分部。可访问欧专局网站查看总部和分部地址。申请不得提交至《欧洲专利公约》

缔约国的国家工业产权部门或主管局（《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1)条与《欧洲专利

公约》第75(1)条不同，仅提及欧专局）。 

3.3  认收书 

65 通过Online Filing或Online Filing 2.0提交统一效力申请的，提交会话期间，将生成电

子认收书。使用网页表单提交的，文件传输完成后，将在网页端显示电子认收书。申

请人还可要求通过电邮发送认收书。 

66 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提交纸质申请的，欧专局将及时向申请人发送请求书第4页，并注

 
25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g)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2)条 

26《欧洲专利公约》第 14(3)条 

27《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1)条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14.html#A14_3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e/ga_aiv.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75.html#A75_1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75.html#A75_1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14.html#A14_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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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请收讫日期、对应欧洲专利编号以及随附文件。 

3.4  请求恢复统一效力一个月申请期的权利 

67 统一效力申请期为自欧洲专利公报授权公告日起的一个月（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6(1)条）；未在申请期内提交申请的，可以请求恢复一个月申请期（见《统一专利

保护细则第22(1)条）28。请求人必须在申请期届满后的两个月内提出请求（见《统一

专利保护细则第22(2)条），并同期提交统一效力申请，按规定缴纳费用（见《统一专

利保护细则》第22(3)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2(2)条）。 

3.5  撤回统一效力申请 

68 欧专局未作出登记统一效力或驳回申请决定前，可以撤回统一效力申请。 

 

4 欧专局审查统一效力申请 

69 符合《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5(2)条要求（在所有参与成员国具有同等权利要求的欧

洲专利），并且统一效力申请符合第6条形式规定的，欧专局将授予统一专利权，也即

准予统一效力登记并向申请人通告登记日期（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1)条）29。

统一专利的生效日为欧洲专利公报发布欧洲专利授权公告之日（1257/2012号欧盟条

例第4(1)条）。 

统一效力申请在《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1)条、第5(2)条规定的一个月时限内提交，

但未符合第6(2)条所有形式要求的，欧专局将准予申请人不可展期的一个月修改期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3)条）30。申请人不得就该修改期申请恢复权利（见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2(6)条），亦无其他可用法律救济。因此，修改期届满前

仍未符合所有形式要求的，欧专局将作出驳回统一效力申请的最终决定。申请人对决

定不服的，可向统一专利法院提起诉讼。 

 
28《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1)条、第 22 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2(2)条 

29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4(1)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5(2)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7(1)

条 

30《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5(2)条、第 6 条、第 7(3)条、第 22(6)条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2.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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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统一效力申请不符合《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5(2)条要求（在所有参与成员国具有同

等权利要求的欧洲专利），或未在《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1)条规定的一个月时限

内提交的，欧专局将驳回申请（《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2)条）。但是，依据《欧

洲专利公约》第113(1)条规定（见《统一专利保护规则》第20(1)条），欧专局将在驳

回前促请申请人至少出具一次意见31。 

 

5 提交其他文件 

 

71 提交统一效力申请后，可以向欧专局慕尼黑总部、海牙分部或柏林分部在线（欧专局

网络提交工具）、当面或邮寄提交获得统一专利所需的其他文件，以及与已登记统一

专利相关的其他文件。 

72 欧专局提供的表单可作为认收书（Form 7037），或作为后续提交文件的附函

 
31《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5(2)条、第 6(1)条、第 7(2)条、第 20(1)条，《欧洲专利公约》第 113(1)条 

未补足 

欧洲专利公报发布欧

洲专利授权公告 

统一效力的登记 
 

在统一效力申请的一

个月期限内（《细

则》第 6(1)条）？ 

可以在《细则》第

6(1)条规定的一个

月期限届满后的两

个月内申请恢复 

符合《细则》第

5(2)条要求？ 

符合《细

则》第 5(2)

条要求 符合细则第 6(2)

条要求？ 

依据《欧洲专利

公约》第 113(1)

条要求出具意见 

可以在不可展

期的一个月内

进行修改 

准予统一效力登记

（统一专利保护登

记簿） 

不服欧专局决定，提

起简易诉讼（《统一

专利法院程序细则》

第 97 条） 

不符合《细

则》第 5(2)

条要求 

驳回统一

效力申请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已补足 

统一专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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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7038）。也可通过传真方式提交文件（授权书除外）。不得通过电邮、软盘、

电报、电文、电传或类似方式提交文件。 

73 除附录外，于统一效力申请提交日之后提交的任何文件均必须经正式签署32，明示签

署人姓名、职位。文件漏签的，欧专局将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补签。及时补签的，

文件仍保留原接收日期，否则将视为未被接收（《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50(3)条，

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c)条规定经必要变通后适用）。 

5.1  认收书 

74 欧专局使用后续提交文件时妥为填写的表单作为认收书［欧专局表单（Form 7037、

Form 7038）］。以电子形式提交文件的，将即时生成电子认收书。 

 

补助金机制 

 

1 资格和程序 

 

75 以除英文、法文或德文外的欧盟正式语文提交统一专利申请的权利人，符合特定条件

的，有资格获得翻译补助金33。 

76 有资格获得翻译补助金的权利人必须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有居所或主要营业所34（无论

是否为参与统一专利制度的欧盟成员国）；此外，权利人必须是自然人或下列主体： 

– 2003年5月5日2003/361/EC号欧洲委员会建议涵义内的中小企业；或者 

– 1290/2013号欧盟条例第2(1)(14)条涵义内的非营利组织；或者 

– 高等院校或公共研究组织。 

77 欧盟成文法并未对高等院校和公共研究组织作明确定义。可查阅欧专局2014年1月10

日通知［欧专局公报（EPO 2014，A23）］35对高等院校和公共研究组织的定义，以

 
32《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c)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50(3)条 

331260/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f)条、1260/2012 号欧盟条例第 5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8 条 

34《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8(1)条、第 8(2)条 

35欧专局公报（OJ EPO 2014，A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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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中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具体解释。 

78 权利人必须提交明确的补助金请求书36。补助金请求书必须与统一效力请求书同时提

交。补助金请求书必须包含权利人系自然人或上文所述主体的声明。提交统一效力请

求书的表单（Form 7000）及各类网络提交工具均包含权利人资格声明复选框，操作

简便。 

79 补助金请求人与欧洲专利申请人系同一主体的，提交欧洲专利申请时必须已符合上述

资格规定37。 

80 欧洲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归属发生变更后（例如，在权利转移或主体兼并后）提交

补助金请求书的，原申请人和新权利人（后者在提交补助金请求时）均需符合上述资

格规定（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8(4)条）38。 

81 有多个权利人的，所有权利人均需符合上述资格规定（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8(3)

条）39。 

82 补助金机制适用于向欧专局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亦适用于以欧专局正式语文之外的

欧盟正式语文向PCT受理局或国际局提交的Euro-PCT专利申请（见《统一专利保护细

则》第8(5)条）40。 

83 欧专局审核补助金请求后，向权利人通知其审核决定41；补助金将于统一专利保护登

记簿登记完成后向权利人发放（《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0(1)条）。补助金一经发放，

即由权利人留存，任何在后发生的状态变化（如权利人不再符合中小企业标准，或权

利人向不符合上述资格规定的新权利人转移统一专利权等情形）均不对其产生影响

（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0(2)条）。 

84 补助金一次性发放，总额500欧元（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1条、《统一专利保

护费用细则》第4(1)条）42。补助金机制可以与《欧洲专利公约》规定的申请费或审

 

3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9 条 

371260/2012 号欧盟条例 5 条、叙文部分第 10 条 

38《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8(4)条 

39《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8(3)条 

40《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8(5)条 

41《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0(1)条、第 10(2)条 

42《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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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费减缴政策联合适用（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6(3)条至第6(7)条）43。 

 

2 虚假资格声明 

 

85 欧专局对补助金请求书随附的声明（例如，根据第三方信息）产生重大疑问的，可以

通过《欧洲专利公约》第113(1)条、第114条规定的程序，对补助金发放决定进行审

查，要求受益人出具其符合资格要求的证据（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0(3)条）44。 

86 完成上述程序后，欧专局仍认定上述声明不实的，将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0(4)条，向受益人通知其补助金变更决定，并要求受益人在下一次缴纳统一专利年费

时增缴附加费45。附加费由补助金（已由欧专局发放）和行政管理费（按补助金的50%

计收）组成（见《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4(2)条）。未按时缴纳附加费的，统一

专利权将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4条终止。 

 

统一专利的年费 

 

1 简介 

87 统一专利的年费和年费滞纳金均向欧专局缴纳46，以具有统一效力的欧洲专利权授予

公告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的日期为基础计算年限（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1)

条）。请查阅本指南第38节，了解年费设定水平；查阅第138节，了解缴纳方法。 

88 统一专利年费的到期日依循《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51(1)条关于欧洲专利申请制

度的规定。也即，具有统一效力的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日的周年日当月最后一天为次年

年费到期日。到期日前三个月内，可以依规定缴纳年费（《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2)条）47。 

 

 

43《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4(1)条第 2 项 

44《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0(3)条，《欧洲专利公约》第 113(1)条、第 114 条 

45《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0(4)条、第 14 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4(2)条 

4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1)条 

47《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2)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5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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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费补缴期（六个月） 

 

89 权利人未按期缴纳统一专利年费的，仍可在到期日后六个月内补缴，但必须同期缴纳

滞纳金（《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此规定与《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51(2)条规定相同。依据《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2(1)条第2项，滞纳金按未缴纳

年费的50%计收。依据《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3条（开放许可）减缴年费的，

按减缴后的年费计收滞纳金48。 

90 权利人未按期缴纳统一专利年费的，欧专局将及早敬告其可在年费到期日后六个月内

补缴年费及滞纳金（与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86条、有关欧洲专利申请应缴年费的

当前规定一致）。六个月补缴期自年费到期日起算。 

91 六个月补缴期内未缴纳年费的，欧专局将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12(1)条

规定（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2)(d)条经必要变通后适用）向权利人发出权

利丧失通知书。该通知书不构成《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32(1)(i)条涵义内的决定，不

能就其向统一专利法院提起诉讼49。 

92 六个月补缴期内未缴纳年费的，权利人可以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2条提出权

利恢复请求。欧专局对导致权利丧失的事实认定不准确的，权利人可以依据《欧洲专

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12(2)条（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d)条经必要变通

后适用）请求对事实认定进行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向统一专利法院提起诉

讼50。 

93 年费缴纳期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31条、第134条计算（见《统一专利保

护细则》第20(2)(g)条），与欧专局当前规定一致。到期日不可延期；到期日为《欧

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34(1)条（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g)条经必要

变通后适用）所述欧专局无法接收邮件的日期的，到期日不变，有效缴费截止日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51。 

94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规定的六个月补缴期自《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2)

 
48《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 条、第 13(3)条，《统一专利保护使用细则》第 3 条、第 2(1)条第 2 项 

49《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d)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12(1)条 

50《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d)条、第 22 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12(2)条 

51《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g)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31 条、第 1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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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述月份的最后一天起算，即便由于假期、邮政服务中断或罢工等原因，欧专局当

日无法接收邮件；但是，六个月补缴期的到期日适用《欧洲专利保护细则》第134(1)

条规定，因此有效缴费截止日将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g)条）52。 

95 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计算补缴期时，适用欧专局依据其上诉委员会第

J4/91号决定［（见欧专局公报（OJ EPO 1992，402）］所设的内部规则。因此，年

费及滞纳金的六个月补缴期于年费到期日后第六个月的最后一天结束（见《统一专利

保护细则》第13(2)条），而非于年费到期日后第六个月的当日结束。换言之，六个月

补缴期始于年费到期月的最后一天，止于其后第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例如，如果到期

日为2月28日，则六个月补缴期于8月31日而非8月28日届满）53。 

96 不缴纳年费及滞纳金将导致统一专利权终止（《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4(1)(b)条）。

在此情形下，将视统一专利权于年费到期日业已终止（《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4(2)

条）54。 

 

3 关于首年年费的特殊规定 

 

3.1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4)条规定的三个月“安全期” 

97 统一专利年费于《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1)条所述三个月通知期内（即，向申请人

发送的、关于统一效力登记日的通知）到期的，权利人可以在上述三个月内缴纳年费，

并且无需缴纳《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所述滞纳金（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13(4)条）55。 

98 上述规定不影响《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所述的六个月补缴期；补缴期仍自年

费到期日开始计算；但是，在三个月“安全期”内缴纳年费的，依据《统一专利保护

细则》第13(4)条规定，无需缴纳《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3)条所述滞纳金。 

 
52《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g)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31 条、第 134 条 

53《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g)条，欧专局公报（OJ EPO 1992，402），《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31 条、第 134 条 

54《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4(1)(b)条、第 14(2)条 

55《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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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r134.html#R13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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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年费到期日在欧洲专利授权日和统一效力登记日之间的规定（《统一专利保护细

则》第 13(5)条） 

99 年费到期日可能在欧洲专利公报授权公告日之后，但在欧专局统一效力登记日之前或

当日56。 

100 欧专局向权利人通知统一效力登记决定后，依据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4(1)条规定，

统一专利即于欧洲专利公报授权公告日起生效57。 

101 鉴于溯及力（见1257/2012号欧盟条例叙文部分第8条），年费到期日可能在欧洲专

利公报授权公告日和《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7(1)条所述通知日两者之间58。 

102 为此，《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3(5)条将到期日调整至通知日，即可在通知日起三个

月内缴纳年费，并且无需缴纳滞纳金。三个月内未缴纳年费的，适用《统一专利保护

细则》第13(3)条，也即仍可在六个月补缴期内缴纳年费；补缴期自《统一专利保护细

则》第7(1)条所述通知日起算。 

 

 
5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5)条 

57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4(1)条 

581257/2012 号欧盟条例叙文部分第 8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7(1)条、第 13(3)条、第 13(5)条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4)条 

2024 年 2 月 1 日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 7(1)条所述通知 

2024 年 2 月 29 日 

年费到期日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2)条） 

2024 年 1 月 10 日 

授权公告日 3 个月安全期(《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4)条），2024 年 4 月 22 日到期 

6 个月补缴期（《统一专利保护细

则》第 13(3)条） 

2024 年 9 月 2 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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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和文件查阅 

 

1 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 

 

103 统一专利制度参与成员国已委任欧专局依据“内部规章”实施部分新增工作。

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9(1)(b)条规定，由欧专局于欧洲专利登记簿内设置并管理统

一专利保护登记簿59。 

104 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2(e)条规定，“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系欧洲专利登记簿的一

部分，用于登记统一专利有关的统一效力及其限制条件，以及任何有关的许可、转移、

撤销或终止事项。”60 

105 因此，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系欧专局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127条设置的欧洲专利

登记簿的特殊必要组成部分（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5条）。鉴于法律确定性和

使用透明度等考虑因素，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与欧洲专利登记簿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

和功能61。 

106 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包含1257/2012号欧盟条例明文列举但未穷举的所有事项，特别

 
59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b)条 

60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2(e)条 

61《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5 条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5)条 

2024 年 1 月 10 日 

授权公告日 

2024 年 2 月 29 日 

年费到期日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2)条） 

2024 年 3 月 1 日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 7(1)条所述通知 

6 个月期限（《统一专利保护细

则》第 13(3)条） 

2024 年 9 月 11 日到期 

3 个月期限（《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3(5)条），2024 年 6 月 11 日到期 

到期日推迟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2020/e/ar127.html#A127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archive.epo.org/epo/pubs/oj013/02_13/02_1113.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2/04/a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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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一效力的登记状态和登记日期。 

107 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包含程序性信息。例如，欧洲专利统一效力申请的提交日期、统

一专利地域范围所包括的参与成员国（依据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18(2)条规定）、

开放许可声明书的提交日期及撤销日期（如有）62。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还包含统一

专利年费缴纳信息，以及统一专利法院作出的统一专利有效性裁决信息。请查阅《统

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6(1)条，了解上述登记事项。 

 

2 欧洲专利公报 

 

108 《欧洲专利公约》第129(a)条所述欧洲专利公报将专栏刊载《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欧专局专责委员会主席或欧专局局长要求公布的具体信息63。 

 

3 欧专局公报 

 

109 统一专利所有相关规定（例如，一般性通知、决定和信息）均由欧专局公报专栏刊载。

该专栏还将公布有关实施统一专利保护的其他所有信息（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7条）64。 

 

4 文件查阅与信息交流 

 

110 与统一专利相关的文件位于欧专局网站→“所有文件”面板视图→“统一专利”→

“欧洲专利登记簿”。相关文件经请求（并缴纳所需费用后）可供审阅65。 

 

5 统一专利无需附加专利文件 

 
62《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条 

63《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7(1)条 

64《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7(2)条 

65《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1)条、第 20(2)(j)条，《欧洲专利公约》第 128(4)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

例》第 144 条至第 14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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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请注意，除欧专局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公布的欧洲专利说明书外，其他统一专利文

件无需公布。统一效力登记后，将向统一专利权人发放证书。此外，统一专利保护登

记簿、欧洲专利公报和欧专局数据库将为统一专利分配专门识别号（“C0”)，便于在

欧专局信息产品和服务系统中（例如，Espacenet、Global Patent Index）对统一专

利进行检索。 

 

登记转移、许可和其他事项，提交开放许可声明 

 

112 《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22条至第24条经必要变通后，适用于统一专利保护登记

簿中所记录的事项，也即转移、许可、其他与专利权有关的事项及法律执行措施（见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2)(b)条、第16(1)(j)条）。换言之，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

和欧洲专利申请登记簿依循相同的登记规定66。 

113 所有国家权利和法律执行措施均可于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记录。 

 

1 转移 

 

114 统一专利权的转移必须适用于全体参与成员国（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3(2)条）。

申请人提交申请并出具符合欧专局要求的文件后，在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对统一专利

转移事项进行记录。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管理费之前，视其为尚未提交转移登记请求

（《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22(1)条、第22(2)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5

条）67。 

115 适于证明专利权转移的书面证据均可采信68，包括可以即时证明转移事实的专利权转

移文书（正本或副本）、其他正式文件或其摘录。书面证据未使用欧专局正式语文的，

欧专局可能要求提供经认证的正式语文翻译件。经合同双方签署的专利权转移声明也

 
6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j)条、第 20(2)(b)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2 条至第 24 条 

67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3(2)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b)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2(1)条、第 22(2)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5 条 

68《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3(3)条、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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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充分证据采信。 

116 以电子方式提交的专利权转移文件可以使用有效电子签名替代手写签名69。代表法人

单位签署文件的人员，必须经法律法规授权、法人单位章程及同等文件授权或特别委

托书授权。签署人的签署资格必须明确标示。例如，签署资格系法人单位职位授权的，

应标示签署人职位。签署资格系特别委托授权的，必须提交授权书（可以是未经认证

副本）。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152条经授权处理欧专局相关程序的代理

人，无论经特别授权或一般授权，一般不认为其具有签署专利权转移文件的权利。 

117 欧专局认为证据不充分的，将通知转移申请人予以补足70。申请符合《欧洲专利公约

实施条例》第22(1)条规定的，欧专局将登记专利权转移，并将欧专局申请接收日、证

据接收日或管理费接收日三者之中最早的日期作为专利权转移日。 

 

2 许可、其他与专利权有关的事项及法律执行措施 

 

118 统一专利权的许可可以适用于全体或部分参与成员国（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3(2)

条）。对参与成员国而言，统一专利可能产生“对物权”，也可能成为法律执行措施

的对象。统一专利也可能被强制许可（见1257/2012号欧盟条例叙文部分第10条）。

《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22(1)条、第22(2)条亦适用于对统一专利的授权、确权、

转移，以及涉及统一专利的任何法律执行措施的登记（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

第23(1)条）71。 

119 应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请求，可以将专利权许可在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记录为排他许

可。由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中记录的被许可方授予许可的，将记录为“再授许可”

（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24条）72。 

120 关于登记许可、其他与专利权有关的事项及法律执行措施的证据标准，请查阅本指南

第115节。 

 
69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1，A86） 

70《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2(1)条 

71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3(2)条、叙文部分第 10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b)条，《欧洲专

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3(1)条 

72《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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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申请人提出申请，按规定支付管理费，并出具符合欧专局要求的文件材料，证明相关

权利已失效、被宣告无效或被权利人声明终止的，欧专局将对该许可（或其他权利）

的登记记录进行注销（《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23(2)条）73。 

122 欧专局受委任接收统一专利权人于国际标准化机构作出的许可承诺（1257/2012号欧

盟条例第9(1)(c)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6(1)(k)条）。建议使用欧专局网站提

供的表单（Form 7005）填写该等许可承诺的登记请求74。 

 

3 开放许可声明 

 

123 统一专利权人可以向欧专局提交声明，同意任何人以合理对价换取授权，成为其发明

的被许可人（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8(1)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2(1)条）。

通过开放许可制度获得的专利权许可将被视为合约许可（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

8(2)条）。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对开放许可声明进行免费记录75。 

124 建议使用专用表单（Form 7001）向欧专局提交开放许可声明。请注意，排他许可已

于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中记录，或排他许可登记请求尚待欧专局审批的，无法提交开

放许可声明（《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2(3)条）76。 

125 统一专利年费在欧专局接收《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2(1)条所述开放许可声明后到期

的，减缴15%（见《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3条）。年费滞纳金（《统一专利保

护细则》第13(3)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2(1)条第2项）以减缴后的年费为

基础计算77。 

126 权利人可以随时向欧专局请求撤回其开放许可声明。但是，撤回请求将仅在向欧专局

补缴前述年费减缴金后生效（《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2(2)条）78。建议使用欧专局

表单（Form 7002）提交撤回请求。 

 
73《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23(2)条 

74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c)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6(1)(k)条 

75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8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1)条 

76《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3)条 

77《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1)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3 条 

78《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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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请注意，提交开放许可声明后，未撤回声明的，不得请求在统一专利保护登记簿记录

排他许可（《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12(4)条）79。 

 

其他程序问题：语文、代理、缴费  

 

1 语文制度 

128 《欧洲专利公约》第14(1)条规定，欧专局的正式语文是英文、法文和德文。《欧洲专

利公约》第14(3)条对“程序语文”作了定义。依据《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0(1)条，

上述规定均适用于统一专利。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欧洲专利公约制度下，欧专局

三种正式语文中的任一种均可用于书面程序（见《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3(1)

条），而统一专利申请必须使用程序语文提交（见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9(1)(g)条、

《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6(2)条，另见本指南第62节）。《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2)(a)条对此作出说明：经必要变通后适用《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3(1)条第一

句（及第3(3)条），另有规定的除外80。 

129 也即，欧专局书面程序可以使用欧专局任一正式语文；仅在提交统一效力申请时必须

使用程序语文。因此，强烈建议使用欧专局网络提交服务或三语表单（Form 7000）

提交统一效力申请，确保使用正确的程序语文。 

130 对于必须在一定时限内提交的文件，《欧洲专利公约》允许使用非欧专局正式语文进

行初步提交，但需在一个月内补交翻译件（见《欧洲专利公约》第14(4)条，《欧洲专

利公约实施条例》第3(1)条第一句、第6(2)条）。但是，上述规定不适用于统一专利。

例如，不得以非欧专局正式语文提交《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22条所述权利恢复申请

并在提交后一个月内补交翻译件81。 

 

2 代理人委托 

 

 
79《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12(4)条 

80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9(1)(g)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6(2)条、第 20(1)条和第 20(2)(a)条，《欧

洲专利公约》第 14(1)条和第 14(3)条 

81《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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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欧洲专利公约》的相关规定适用于代理人委托事务。居所或主要营业所位于《欧洲

专利公约》缔约国境内的权利人，可以自主办理统一专利相关欧专局程序82。 

132 在《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无居所或主要营业所的权利人必须指定代理人，由代理人

代办统一专利相关欧专局程序，包括统一专利申请程序（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1)条、第20(2)(I)条、第20(3)条）。但是，缴费程序不强制要求由代理人代办

（《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6条）83。 

133 可以对代理人作特别授权或一般授权。与统一专利有关的所有程序均需附加授权。需

特别指出，就《欧洲专利公约》所有程序所作的授权，其范围不包括统一专利相关程

序。为此，特别授权表单（Form 1003）和一般授权表单（Form 1004）已增设复选

框，用于批准对统一专利所有相关程序的授权。另外，新表单（Form 7003、Form 

7004）分别规定了仅针对统一专利的特别授权和一般授权。已有范围包括统一专利的

特别授权或一般授权的，可以在统一效力申请表单内（Form 7000）直接提述。 

134 关于委托代理的更多信息，请查阅《欧洲专利申请指南》。 

 

3 费用金额、缴费方法和费用退回 

 

135 统一专利的费用金额、缴费方法和缴费截止日期以《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

（RFeesUPP）规定为准。 

136 其中规定的主要费用有： 

– 年费（第 2(1)条第 1 项） 

– 年费滞纳金（第 2(1)条第 2 项） 

– 恢复权利请求费（第 2(2)条） 

– 由欧专局局长规定的相关费用，如转移、许可和其他与专利权有关的事项

的登记费（第 5 条）。 

137 《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同时规定了下列事项：开放许可声明的专利，年费减缴15%

 

82《欧洲专利公约》第 133 条 

83《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1)条、第 20(2)(I)条、第 20(3)条，《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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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一次性翻译补助金的金额，以及欧专局认定补助金申请资格不实时应付的

行政管理费金额（第4条）84。 

138 缴费必须使用欧元，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缴纳：Online Fee Payment（网络缴费系统）

欧专局存管账户划款功能；网络提交服务系统缴费功能；Central Fee Payment（集

中缴费平台）信用卡实时支付或储蓄卡汇款转账功能。详情请见欧专局网站85。 

139 欧专局可以将退费汇付至程序当事人于退费指令中指定的任一欧专局存管账户，包括

非其名下的欧专局存管账户。当事人未提交退费指令且未开设欧专局存管账户的，可

以在线申请退费或补助金（如有）并要求欧专局汇付至其指定银行账户。未能退费至

欧专局存管账户的，欧专局一般将促请当事人在线申请退费。 

140 另请注意，依据《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欧洲专利公约费用细则》部分核心程

序性条款（第4条至第8条、第12条、第13条）经必要变通后适用于统一专利，涉及截

止日期、缴费方法、缴费细节、缴费日期的确定、未足额缴费等事项，并且特别规定

缴费可以由任何人员实施（包括必须由代理人代办程序的人员）86。  

141 欧专局公报定期发布缴费指引。请查阅现行费用细则文件，核对是否已较本指南信息

发生变化。建议访问欧专局网站，查阅有关缴费的最新信息。 

142 关于向欧专局缴费的一般建议和推荐，请查阅欧专局发布的《如何获得欧洲专利：申

请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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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43 欧专局依据1257/2012号欧盟条例第9条受委任实施行政管理工作，对其相关决定不

服的，必须在决定送达后两个月内向统一专利法院登记处（见《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第32(1)(i)条）提起诉讼（关于请求撤销／变更欧专局决定的申诉，详见《统一专利法

 
84《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3 条、第 4 条 

85《统一专利保护费用细则》第 6 条 

86《欧洲专利公约费用细则》第4条至第8条、第12条、第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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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程序细则》第88条）87。 

 

2 欧专局的复审程序 

 

144 统一专利法院对向其提交的、请求撤销／变更欧专局决定的申诉首先进行受理条件审

查。审查通过的，依据《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90(d)条规定，递送欧专局88。 

145 欧专局获悉统一专利法院已受理请求撤销／变更欧专局决定的申诉后，认为申诉理由

充分的，将在接收申诉后的两个月内89， 

a. 根据申诉人请求的命令或救济，更正系争决定，并且 

b. 就系争决定更正通知统一专利法院（见《统一专利保护细则》

第24条、《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91条）。 

146 统一专利法院获悉欧专局更正系争决定后，通知申诉人诉讼已予和解。对该等不服欧

专局决定提起的申诉，统一专利法院可以要求赔偿申诉人全部或部分诉讼费（见《统

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91(2)条90。 

 

3 对欧专局决定的快速申诉程序（《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97 条）：请求欧专

局撤销统一效力申请驳回决定 

 

147 不服欧专局统一效力申请驳回决定的，必须在决定送达后三周内向欧洲专利法院登记

处提起申诉（见《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97(1)条）。欧专局对此申诉不设复审环

节（见《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85(2)条）91。 

 

87《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 32(1)(i)条，《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88 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1)(f)

条，《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 126 条、第 127 条 

88《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90(d)条 

89《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4 条，《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91 条 

90《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91(2)条 

91《统一专利法院程序细则》第 97(1)条、第 85(2)条，《统一专利保护细则》第 20(1)(f)条，《欧洲专利公约实

施条例》第 126、第 1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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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措施 

授权日期不早于1257/2012号欧盟条例、1260/2012号欧盟条例适用日期的所有欧洲

专利，均可申请统一专利。上述条例将从《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生效日起适用。欧专

局网站将对适用日期进行公告92。 

为支持权利人在早期运行阶段使用统一专利，欧洲专利局已推出两项过渡措施。过渡

措施适用于处于授权程序最后环节的欧洲专利申请，将在统一专利制度正式运行之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交存《统一专利法院协议》批准书之日开始实施。具体实施日期将

早于《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生效日三至四个月，并将由欧专局网站进行公告。《统一

专利法院协议》将于德国交存批准书后第四个月的第一天生效。在批准《统一专利法

院协议》的成员国中，德国生效的欧洲专利数量排名第三（《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第

89(1)条）。 

根据第一项措施，申请人可以在统一专利制度正式运行前提交统一效力申请。申请符

合《统一专利保护细则》所有要求的，欧专局将在统一专利制度正式运行后及早对其

统一效力进行登记［详见欧专局通知，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6）］93。 

根据第二项措施，在欧专局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条例》第71(3)条发送函件后、

批准拟申请授权文本前，申请人可以请求欧洲专利授权决定延后公告。该等请求可确

保欧洲专利授权公告于统一专利制度正式运行当日或之后及早于欧洲专利公报公布，

使本应在此之前授权的欧洲专利有资格获得统一专利保护［详见欧专局局长相关决定

及随附欧专局通知，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4、A5）］94。 

关于上述两项过渡措施的详细解释和相关案例，请查阅欧专局网站。 

 
921257/2012 号欧盟条例第 4(2)条、第 5 条 

93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6） 

94欧专局公报（OJ EPO 2022，A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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